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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通知

各苏木镇、县直各预算单位：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扎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的通知》（国发[2022]12号）、《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和《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印发贯彻落实自治区扎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工作方案的通知》的有关要求，现就加强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严格落实支持中小企业政府采购政策
各级、各部门要按照国务院统一部署，认真落实《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的规定，规范资格条件设置，降低中小企业参与门槛，灵活采取项目整体预留、合理预留采购包、要求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组成联合体、要求大企业向中小企业分包等形式，确保中小企业合同份额。要通过提高预付款比例、引入信用担保、支持中小企业开展合同融资、免费提供电子采购文件等方式，为中小企业参与采购活动提供便利。要严格按规定及时支付采购资金，不得收取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保证金，有效减轻中小企业资金压力。
二、调整对小微企业的价格评审优惠幅度
对于经主管预算单位统筹后未预留份额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采购项目，以及预留份额项目中的非预留部分采购包，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对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小微企业报价给予6%-10%提高至10%-20%，以扣除后的价格参加评审。
三、提高政府采购面向中小企业采购预留份额
（一）对采购限额标准以上，200万元以下的货物和服务采购项目、400万元以下的工程采购项目，除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明确规定外，全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
（二）超过200万元的货物和服务采购项目，超过400万元的工程采购项目，除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明确规定外，专门面向中小企业的预留采购项目预算总额采购比例阶段性调至40%以上，其中预留给小微企业比例不低于60%。
四、认真做好组织实施
各苏木镇、县直各预算单位，应当加强组织领导，明确工作责任，细化执行要求，强化监督检查，确保国务院和自治区部署落实到位。
本通知自2022年7月1日起执行


                        磴口县财政局
2022年6月30日

